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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 

议程项目17：普遍安保审计计划 － 持续监测做法(USAP - CMA) 

中国民航的国家航空安保审计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交) 

执行摘要 

为了满足国际民航组织公约附件17 — 安保的要求，中国从2004年开展建立并实施了国家航空安

保审计制度。针对民航运输机场和航空公司的持续的、基于风险的、融合(SeMS)审核的航空安保审

计制度，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民航航空安保管理和运行水平的提高。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战略目标C — 安保与便利化 

财务影响: 不涉及 

参考文件: 附件17 — 安保 

 
1 中文和英文文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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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1.1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公约附件 17“3.4.6 每一缔约国必须安排定期进行安保审计、测试、考察

和检查，以核查对国家民用航空保安方案的遵守情况，迅速、有效地纠正任何缺陷”，中国民用航空

局于 2004 年底至 2005 年上半年，相继制定并发布了《国家民用航空安保审计规则》和《航空安保审

计检查工作手册》，初步形成中国民航的国家航空安保审计制度。 

1.2 2005 年 8 月，中国民用航空局组织开展了对深圳、海口国际机场的安保审计试点工作，同

时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分别启动了 7 个机场的安保审计试点工作。 

2. 讨论 

2.1 2006 年中国民航局发布了《2006 - 2010 年国家航空安保审计计划》，至此国家航空安保审

计工作在中国正式全面展开。 

2.2 在《2006 - 2010 年国家航空安保审计计划》执行期间，中国民航的行业监管部门共对 136 个

民用运输机场进行了安保审计，占当时全国机场总数的 78.61%；对 77 个民用运输机场进行了后续安

保审计，占当时全国机场总数的 44.51%。 

2.3 为认真梳理和总结已开展的航空安保审计工作，全面、客观评估航空安保现状，同时巩固工

作成果，并进一步推广和实施国家安保审计制度，为后续航空安保审计工作做好准备，中国民航局于

2011 年委托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对航空安保审计工作的开展情况、安保运行的薄弱点及审计工作

的效用进行了评估。 

3. 持续的、基于风险的、融合 SeMS 审核的安保审计制度 

3.1 2012 年中国民航局修订了《国家民用航空安保审计规则》和《国家民用航空安保审计工作

指导手册》，在中国民航局和各民航地区管理局建立了国家民用航空安保审计工作的领导机构。新的

制度采用了基于风险的关键审计点制度，融合了 SeMS 审核的要素，提出了对民航运输机场以外的航

空安保运行单位开展安保审计的设想，强化了对国家民用航空安保审计工作的质量控制，并进一步优

化、完善了国家民用航空安保审计工作的流程。 

3.2 为了让审计检查工作随着中国民航安保法规体系的完善进行同步的更新完善，保证审计检查

点的适用性，并完成 SeMS 要素审核和覆盖对运输航空公司的安保审计，中国民航局于 2012 年制定并

发布了《国家民用航空安保审计检查单》。其中对运输航空公司的检查内容，借鉴了 2011 年 12 月厦

门航空公司安保审计试点工作的成果。 

3.3 2014 年中国民航局对《国家民用航空安保审计检查单》进行了修订，正式将其按照审计对

象，分为“民用航空运输机场分册”和“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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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针对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跨区域运行的特点，为明确民航地区管理局在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安保

审计工作中的职责，加强协同合作，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中国民航局于 2013 年发布了《公共航空运

输企业安保审计管理规定》。 

4. 航空安保审计能力建设 

4.1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公约附件 17 的 3.4.7 a) 款，中国民航局在《国家民用航空安保审计规

则》和《国家民用航空安全保卫培训方案》中都提出要对航空安保审计人员开展资质培训的要求。 

4.2 截至到 2016 年 5 月底，中国民航局组织了 22 期审计员初训和 5 期审计员复训，行业共有

827 名具有资质的审计员。这些经过培训的审计员遍布在各运输机场、航空公司、航食配餐企业、航空

货站，不仅协助中国民航局开展国家航空安保审计，而且也为各自企业组织实施本企业的内部安保审

计工作，从而协助提高了全行业安保的符合性水平。 

4.3 为了提高安保审计的效率，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研发了航空安保审计辅助工具，该工具

具有审计任务分工、检查单生成、审计证据记录、审计结果汇总分析、审计报告生成等功能。 

5 2012 年以后的民航运输机场航空安保审计工作 

5.1 根据修订的《国家民用航空安保审计规则》和《国家民用航空安保审计工作指导手册》，中

国民航的行业监管部门从 2013 年起开始对国内民用航空运输机场开展第二轮航空安保审计。截止 2015

年底，共完成 76 个民用航空运输机场的安保审计，占全国机场总数的 38.1%，并对 3 个民用航空运输

机场进行了后续审计，以确保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得到了有效整改。 

民用航空运输机场第二轮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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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的航空安保审计工作 

a) 2013年对四川航空公司的安保审计揭开了对航空公司开展安保审计的序幕。这次审计也

成功印证了航空公司安保审计点的适用性。2014年9月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成为首家通过

航空安保审计的大型航空运输企业。 

b) 大型航空运输企业的航空安保审计，采用了对各分、子公司独立审计，将各分、子公司

审计结论综合分析运用的方式；截止2015年底，共对15家航空运输企业进行了航空安保

审计，审计结论全部为“符合”。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第二轮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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